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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第一部分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10月31日，《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61号），下达我区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共计30000万元，项目期限为2024年到2026年。其中2024年中央下达该项目资金为10000万元，用于吐鲁番市示范工程项目。
2.中央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1）财政部随文下达2024-2026年新疆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2024—2026年）
	项目名称
	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吐鲁番市人民政府

	项目资金（万元）
	项目总投资
	52035.11

	
	中央资金
	30000

	
	地方配套
	22035.11

	
	社会资本
	0

	项目总体目标
	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位于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通过项目实施主要解决实施区域内存在的废弃矿山地质环境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土地资源损毁、戈壁地表保护层破坏、植被破坏退化、防风固沙功能下降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总面积1599.63公顷、边坡治理面积136.17公顷；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134个、消除地质安全隐患点24处、修复戈壁地表保护层面积1017.05公顷、新增园地39.86公顷、新增林地278.13公顷、新增草地168.41公顷、治理沙地面积79.24公顷；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人居环境改善31.74万人、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140千米、土地沙化防治面积1463.46公顷、增加植被覆盖率0.84%，吸纳就业人数0.41万人，恢复改善废弃矿山及周边生态环境质量，修复提升废弃矿山土地生产生态功能，修复提升受损荒漠戈壁地表固土抑尘功能，维持提升区域荒漠绿洲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高区域防风固沙能力，保障区域国家能源交通等重要设施安全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筑牢我国西北防沙治沙安全屏障，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和文旅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生态支撑，打造形成西北干旱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示范样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1599.63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134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24

	
	
	边坡治理面积（公顷）
	≥136.17

	
	
	新增林地面积（公顷）
	≥278.13

	
	
	林地提质改造修复面积（公顷）
	≥6.75

	
	
	新增草地面积（公顷）
	≥168.41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公顷）
	≥26.51

	
	
	新增园地面积（公顷）
	≥39.86

	
	
	园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3.04

	
	
	损毁耕地恢复面积（公顷）
	≥0.33

	
	
	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公顷）
	≥1017.05

	
	
	治理沙地面积（公顷）
	≥79.24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486.4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植被成活率（%）
	≥70

	
	
	工程监理和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预算按时执行率（%）
	≥100

	
	
	工程按时完成率（%）
	≥100

	
	经济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2.96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0.84

	
	
	土地沙化防治面积（公顷）
	≥1463.46

	
	经济效益
	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万元）
	≥59.79

	
	
	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公顷）
	≥785.01

	
	
	土地复垦利用率（%）
	≥30.41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31.74

	
	
	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km）
	≥140

	
	
	年新增文化旅游人数（万人次/年）
	≥50

	
	
	吸纳就业人数（万人）
	≥0.41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区域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2）财政部随文下达2024年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

	项目名称
	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吐鲁番市人民政府

	项目资金（万元）
	项目总投资
	15886.03

	
	中央资金
	10000

	
	地方配套
	5886.03

	
	社会资本
	0

	项目总体目标
	2024年，通过实施地质环境隐患治理、地形重塑、植被恢复、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6.94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47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7处，工程实施后生产的效益包括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25万人，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50公里，土地沙化防治面积达到384.40公顷，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小于0.67%，吸纳就业人数0.09万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426.94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47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7

	
	
	边坡治理面积（公顷）
	≥42.54

	
	
	新增林地面积（公顷）
	≥94.58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1.62

	
	
	新增草地面积（公顷）
	≥0.28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公顷）
	≥4.6

	
	
	新增园地面积（公顷）
	≥26.31

	
	
	园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2.62

	
	
	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公顷）
	≥290.49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121.17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植被成活率（%）
	≥70

	
	
	工程监理和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预算按时执行率（%）
	100

	
	
	工程按时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7.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0.67

	
	
	土地沙化防治面积（公顷）
	≥384.40

	
	经济效益
	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万元）
	≥39.47

	
	
	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公顷）
	≥186.69

	
	
	土地复垦利用率（%）
	≥28.38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5.25

	
	
	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km）
	≥50

	
	
	年新增文化旅游人数（万人次/年）
	≥50

	
	
	吸纳就业人数（万人）
	≥0.09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矿山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二）自治区下达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下达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周期为2024年到2026年，资金共计52035.1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22035.11万元。2024年该项目资金共计15886.03万元，中央财政资金10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886.03万元，用于吐鲁番市示范工程项目。

2.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

（2024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本级

	项目名称
	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项目负责人
	买买提·阿不力米提

	项目资金（万元）
	预算总额：
	15886.03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
	其他资金：
	5886.03

	项目总体目标
	 2024年，通过实施地质环境隐患治理、地形重塑、植被恢复、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6.94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47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7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25万人，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50公里，土地沙化防治面积达384.40公顷，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小于0.67%，吸纳就业人数0.09万人。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
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426.94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47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7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边坡治理面积（公顷）
	≥42.54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新增林地面积（公顷）
	≥94.58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1.62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新增草地面积（公顷）
	≥0.28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公顷）
	≥4.6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新增园地面积（公顷）
	≥26.31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园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2.62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

（公顷）
	≥290.49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121.17
	计划标准
	-
	4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

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行业标准
	-
	2
	按评判登记赋分
	说明材料

	
	
	植被成活率（%）
	≥70%
	行业标准
	-
	2
	按评判登记赋分
	说明材料

	
	
	工程监理和验收合格率（%）
	100
	行业标准
	-
	2
	按评判登记赋分
	说明材料

	
	时效

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预算按时执行率（%）
	100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工程按时完成率（%）
	100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7.21
	计划标准
	-
	3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0.67
	行业标准
	-
	2
	按评判登记赋分
	说明材料

	
	
	土地沙化防治面积（公顷）
	≥384.40
	行业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经济效益指标
	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万元）
	≥39.47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公顷）
	≥186.69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土地复垦利用率（%）
	≥28.38%
	计划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5.25
	行业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公里）
	≥50
	行业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年新增文化旅游人数

（万人次/年）
	≥50
	行业标准
	-
	2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说明材料

	
	
	吸纳就业人数（万人）
	≥0.09
	行业标准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年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矿山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
	≥10年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行业标准
	-
	2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6月中央下达吐鲁番市示范工程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5886.03万元，其中：中央下达吐鲁番市预算资金为10000万元，资金到位10000万元，到位率100%；地县配套资金5886.03万元，到位资金0万元，到位率0%；共计资金15886.03万元，到位资金10000万元，到位率62.95%。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吐鲁番市示范工程项目的资金总计15886.03万元，共计执行10000万元，执行率62.95%，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0000万元，执行10000万元，执行率100%；地县配套资金0万元，执行0万元，执行率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6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规范实施和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新自然资发〔2024〕271号）等要求实施项目管理。具体做法是：一方面要求专项资金管理应当遵循专款专用、依规报批、发挥效益的原则，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力度；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加强项目监督管理，采取市场统一公开招标、具体实施、监理及第三方全过程跟踪管理同步到位的方式对各项目进行监控，确保项目实施有理有据、合法合规。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确保吐鲁番市示范工程项目顺利实施。

2024年度，吐鲁番市应落实地县配套资金5886.03万元，尚未拨付到位。具体原因为2024年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于2024年5月9日成功申报，2024年度财政预算申请工作已经结束，故无法新增地方财政预算。吐鲁番市、高昌区两级财政已将地方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资金到位后，将尽快落实资金拨付。

1.资金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概算进行资金分配，并划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监测评估等4个主要项目开展招标。2024年度10月前已完成公开招标工作。

2.资金下达及时性。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2024年6月28日，自治区财政厅将中央财政资金10000万元资金拨付至吐鲁番市财政局，资金到位率100%，资金下达及时。地县配套资金方面，因2024年地县配套资金5886.03万元未能提前申请纳入财政预算，吐鲁番市及高昌区积极响应项目需求，已将地县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

3.资金拨付合规性。吐鲁番市财政局负责保障资金预算下达，将资金指标下达至市自然资源局，由市自然资源局根据项目合同、项目进度分期拨付资金至项目责任单位。同时，吐鲁番市财政局组织指导市自然资源局做好预算绩效管理。。

4.资金使用规范性。根据《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推进实施方案专题讨论会议纪要》（吐政纪〔2024〕13号），治理资金专项用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示范项目。使用范围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规定范围执行，不存在挤占、截留、挪用等违规使用情况。

5.资金执行准确性。2024年，中央下达吐鲁番市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10000万元，共计执行10000万元，总体执行率100%，全部资金均严格按照项目的设计预算安排执行，根据项目进度及签订项目合同进行资金拨付。地方配套资金方面，因2024年地县配套资金5886.03万元未能提前申请纳入财政预算，吐鲁番市及高昌区积极响应项目需求，将地县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新自然资发〔2024〕271号）要求，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围绕绩效目标，负责绩效目标制定、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绩效管理工作。重点是预算执行情况、工程完成进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工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实施绩效自评，填报绩效自评表，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合格后，逐级上报至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项目施工进度及合同约定落实资金支出责任。各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照《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推进实施方案专题讨论会议纪要》（吐政纪〔2024〕13号）推进项目执行。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于2024年10月21日举行开工仪式，并于11月8日正式动工建设，按时开工率达到100%，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58.79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51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7处；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人居环境改善惠及5.25万人，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50公里，土地沙化防治面积达384.40公顷，吸纳就业人数0.09万人。

截至2024年底，项目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受当地极端气候等不可抗力影响，复植复绿等部分工程暂无法实施，但整体项目仍稳步推进，可以在2026年底前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最终整体验收。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已初见成效，如区域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土地资源得到有效整治，为后续项目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矿山生态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426.94公顷，我区实际完成458.79公顷，完成率107%，偏差率7%。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b.财政部随文下达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指标，指标值为≥47个，我区实际完成51个，完成率108%，偏差率8%。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修复废弃矿山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c.财政部随文下达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指标，指标值为7个，我区实际完成7个，完成率100%，偏差率0%。

d.财政部随文下达边坡治理面积指标，指标值为≥42.54公顷，我区实际完成101.79公顷，完成率239%，偏差率139%。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地形重塑，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e.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林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94.58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经咨询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及林草部门，若开展种植树木工作，植被极难成活，无法保证成活率，未开展新增林地工作。

f.财政部随文下达林地提质改造面积指标，指标值为≥1.62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林地提质改造工作。

g.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草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0.28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新增草地工作。

h.财政部随文下达财政部随文下达退化草地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为≥4.6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

i.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园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6.31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新增园地工作。

j.财政部随文下达园地提质改造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62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园地提质改造工作。

k.财政部随文下达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90.49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81.12公顷，完成率131%，偏差率31%；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地形重塑，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l.财政部随文下达土地复垦面积指标，指标值≥121.17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工程质量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100%，我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植被成活率指标，指标值为≥70，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2024年度未开展植被复绿工作，未开展园地提质改造工作。

c.财政部随文下达工程监理和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100%，我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按时开工率指标，指标值为100%，我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预算按时执行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c.财政部随文下达工程按时完成率指标，指标值为100%，我区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4）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单位成本控制数指标，指标值为≤37.21万元/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7.21万元/公顷，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生态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增加的植被覆盖率指标，指标值为≥0.67%，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2024年度未开展植被恢复工作，植被覆盖率指标无法统计。

b.财政部随文下达土地沙化防治面积指标，指标值为≥384.40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93.74公顷，完成率102.43%，偏差率2.43%。原因为根据现场施工实际，对项目治理区域适当外扩，造成防治面积指标略有增加。

（2）经济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指标指标，指标值为≥39.47万元，我区实际完成0万元，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园地复垦工作完成后，2024年度尚未完成转让利用，未产生新增租金收入指标。

b.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指标，指标值为≥186.69公顷，实际完成186.69公顷，完成率100%，偏差率0%

c.财政部随文下达土地复垦利用率指标，指标值为≥28.38%，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2024年度未开展复垦复绿工作。

（3）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人居环境改善，指标值为≥5.25万人，我区实际完成5.25万人，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指标，指标值为≥50km，我区实际完成50km，完成率100%，偏差率0%。

c.财政部随文下达年新增文化旅游人数指标，指标值为≥50万人次/年，我区实际完成50万人次/年，完成率100%，偏差率0%。

d.财政部随文下达吸纳就业人数指标，指标值为≥0.09万人，我区实际完成0.09万人，完成率100%，偏差率0%。

（4）可持续影响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后期管护持续时间指标，指标值为≥5年，项目正在有序推进，管护期5年，实现指标完成值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区域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指标，指标值为≥10年，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0%，完成率100%，偏差率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产出指标。

a.新增林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94.58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经咨询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及林草部门，若开展种植树木工作，植被极难成活，无法保证成活率，未开展新增林地工作。
b.林地提质改造面积指标，指标值为≥1.62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林地提质改造工作。
c.新增草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0.28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新增草地工作。
d.退化草地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为≥4.6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
e.新增园地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6.31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新增园地工作。
f.园地提质改造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62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园地提质改造工作。
g.土地复垦面积指标，指标值≥121.17公顷，我区实际完成0公顷，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未开展土地复垦工作。

h.植被成活率指标，指标值为≥70，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相关工作无法开展，植被成活率指标无法统计。
（2）未完成效益指标。

a.植被覆盖率指标，指标值为≥0.67%，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相关工作无法开展，植被覆盖率指标无法统计。
b.土地沙化防治面积指标，指标值为≥384.40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93.74公顷，完成率102.43%，偏差率2.43%。原因为根据现场施工实际，对项目治理区域适当外扩，造成防治面积指标略有增加。
c.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指标指标，指标值为≥39.47万元，我区实际完成0万元，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园地复垦工作完成后，2024年度尚未完成转让利用，未产生新增租金收入指标。
d.土地复垦利用率指标，指标值为≥28.38%，我区实际完成0，完成率0%，偏差率100%。原因为受当地自然温度骤降影响，2024年度未开展复垦复绿工作。

（3）超额完成产出指标。

a.矿山生态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426.94公顷，我区实际完成458.79公顷，完成率107%，偏差率7%。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b.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指标，指标值为≥47个，我区实际完成51个，完成率108%，偏差率8%。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c.边坡治理面积指标，指标值为≥42.54公顷，我区实际完成101.79公顷，完成率239%，偏差率139%。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地形重塑，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d.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指标，指标值为≥290.49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81.12公顷，完成率131%，偏差率31%；偏差原因：因气温骤降无法开展复植复绿工作，加大施工设施投入，将用于复植复绿的施工力量，全部投入地形重塑，推进土石方施工进度。

（4）超额完成生态指标。

a.土地沙化防治面积指标，指标值为≥384.40公顷，我区实际完成393.74公顷，完成率102.43%，偏差率2.43%。原因为根据现场施工实际，对项目治理区域适当外扩，造成防治面积指标略有增加。

2.下一步改进措施

（1）补足配套资金。督促吐鲁番市、高昌区两级财政部门，尽快补足2024年度地方县配套资金，并争取2025年度财政预算资金提早下达，落实地方地县配套资金拨付工作，保障示范工程项目资金落实到位。
（2）加快推进实施。密切关注气候动态，提前与林草部门及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对接，精准确定适合吐鲁番市林草复植复绿的科学时间节点。开春后，在气温和土壤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植被恢复工作，确保相关绩效指标能够顺利完成。

（3）严格资金监管。督促项目责任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及时支付资金，同步做好地方县配套资金监管执行，确保按时完成项目投资，保障资金支付程序合法合规。
（4）逐步推进验收。针对2025年度计划完成设计工程量的子项目，根据施工进度，督促各承建单位完成自检和质量评估，满足竣工验收条件后，开展部分子项目竣工验收，为2026年子项目验收和工程整体验收奠定基础。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绩效自评得分为88.8分，其中：预算执行6.3分、产出指标44.1分、效益指标28.4分、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良”。因吐鲁番市气温骤降影响，暂无法开展相关复植复绿工作，相关指标将在气温回升后尽快推进，考虑气候变化为不可抗力因素，相关绿化指标适当扣分。

自评价中发现资金执行问题：地县配套资金执行率低。因2024年度预算上报时间节点为2023年底，2024年5月项目获批后，无法在当年新增财政预算，导致地县配套资金跟进不及时。吐鲁番市、高昌区两级财政已将地县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资金到位后，将尽快落实资金拨付。

（二）中央财政补助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在新疆实施以来效果显著，最大化发挥了项目资金作用，项目实施后对维护吐鲁番市社会稳定和谐，改善地质环境条件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三）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4年度暂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5886.03
	10000
	62.9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100%

	
	地方财政资金
	5886.03
	5886.03
	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合理，均用于支付项目EPC总承包项目款
	未存在问题

	
	下达及时性
	中央资金下达及时，2024年12月已全部完成支付。地方资金尚未支付到位
	存在问题：地方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暂未支付。改进措施：已经将地方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预算，待预算下达后即可落实拨付。

	
	拨付合规性
	拨付程序合规
	未存在问题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
	未存在问题

	
	执行准确性
	中央资金已经执行完毕，地方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
	存在问题：地方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暂未支付。改进措施：已经将地方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预算，待预算下达后即可落实拨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达到绩效指标
	未存在问题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项目申报成功后，2024年无法新增地方财政预算，导致地方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暂未支付
	存在问题：地方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暂未支付。改进措施：已经将地方配套资金纳入2025年预算，待预算下达后即可落实拨付

	总体
目 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26.94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47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7处；完成边坡治理面积42.54公顷；新增林地面积94.58公顷；林地提质改造面积1.62公顷；新增草地面积0.28公顷；退化草地修复面积4.6公顷；新增园地面积26.31公顷；园地提质改造面积2.62公顷；完成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290.49公顷；土地复垦面积121.17公顷
	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458.79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51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7处；完成边坡治理面积101.79公顷；完成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381.12公顷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426.94
	458.79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47
	51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7
	7
	

	
	
	
	边坡治理面积（公顷）
	≥42.54
	101.79 
	

	
	
	
	新增林地面积（公顷）
	≥94.58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1.62
	0
	

	
	
	
	新增草地面积（公顷）
	≥0.28
	0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公顷）
	≥4.6
	0
	

	
	
	
	新增园地面积（公顷）
	≥26.31
	0
	

	
	
	
	园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2.62
	0
	

	
	
	
	戈壁地表保护层修复面积（公顷）
	≥290.49
	381.12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121.17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植被成活率（%）
	≥70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工程监理和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100
	

	
	
	
	预算按时执行率（%）
	100
	100
	

	
	
	
	工程按时完成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7.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0.67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土地沙化防治面积（公顷）
	≥384.40
	393.74 
	

	
	
	经济效益指标
	复垦园地新增租金收入（万元）
	≥39.47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指标（公顷）
	≥186.69
	186.69
	

	
	
	
	土地复垦利用率（%）
	≥28.38
	0
	受当地气候条件等季节性不可抗力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5.25
	5.25
	

	
	
	
	保障重要交通能源设施长度（km）
	≥50
	50
	

	
	
	
	年新增文化旅游人数（万人次/年）
	≥50
	50
	

	
	
	
	吸纳就业人数（万人）
	≥0.09
	0.09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5 
	

	
	
	
	区域生态功能稳定可持续时间（年）
	≥10 
	1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90
	

	说明
	2024年度暂无相关情况


第二部分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10月31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61号，下达我区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共计30000万元，项目周期为2024年到2026年。其中2024年中央下达该项目资金为10000万元，用于克拉玛依市示范工程项目。

2.中央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1）财政部随文下达2024-2026年新疆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2026年）

	项目名称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52403.75

	
	中央资金
	30000

	
	地方配套
	22403.75

	
	社会资本
	0

	总体目标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地处加依尔山东麓、准噶尔盆地西缘。通过项目实施主要解决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损毁、防风固沙功能力下降、水土保持能力降低、生态廊道受阻、生态景观功能受损、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总面积1667.31公顷，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矿山（矿点）93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8个，新增林地面积577.44公顷，林地提质改造面积44.2公顷等，工程实施后显著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较大提升区域防风固沙能力、筑牢准噶尔盆地西缘生态安全屏障。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1667.31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93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8

	
	
	
	采坑治理面积（公顷）
	≥1068.11

	
	
	
	新增林地面积（公顷）
	≥577.44

	
	
	
	林地提质改造面积（公顷）
	≥44.2

	
	
	
	新增草地面积（公顷）
	≥563.03

	
	
	
	退化草地修复面积（公顷）
	≥396.12

	
	
	
	新增水浇地面积（公顷）
	≥0.74

	
	
	
	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公顷）
	≥16.21

	
	
	
	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公顷）
	≥69.58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1227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被成活率（%）
	≥75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2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增加的植被覆盖率（%）
	≥11

	
	
	
	土地沙化程度降低率（%）
	≥90

	
	
	
	生物多样性增加率（%）
	≥20

	
	
	经济效益
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74

	
	
	
	带动经济效益（亿元）
	≥7

	
	
	社会效益
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35.77

	
	
	
	增加就业人数（人）
	≥5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财政部随文下达2024年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

	项目名称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所属专项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
	具体实施单位
	克拉玛依市
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18674.33

	
	中央资金
	10000.00 

	
	地方配套
	8674.33

	
	社会资本
	0.00 

	年度目标
	2024年，通过实施地质环境隐患治理、地形重塑、植被恢复、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85.79公顷，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11个，消除地质环境隐患点3处，工程实施将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6.21公顷，新增工业用地69.58公顷，土地复垦利用率达到100%，带动经济效益不小于2.1亿元。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85.79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11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3

	
	
	
	采坑治理面积（公顷）
	≥70.81

	
	
	
	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公顷）
	≥16.21

	
	
	
	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公顷）
	≥69.58

	
	
	
	土地复垦面积（公顷）
	≥85.79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公顷）
	≤3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100

	
	
	
	带动经济效益（亿元）
	≥2.1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10.7

	
	
	
	增加就业人数（人）
	≥15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二）自治区下达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下达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期限为2024年到2026年，资金共计52403.7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22403.75万元。2024年该项目资金共计18674.3万元，中央财政资金100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674.3万元，用于克拉玛依市示范工程项目。

2.自治区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2024年）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本级

	项目名称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项目负责人
	张鹏

	项目资金（万元）
	预算总额：
	18674.33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
	其他资金：
	8674.33

	项目总体目标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地处加依尔山东麓、准噶尔盆地西缘。2024年重点解决白碱滩城区周边、克拉玛依中心城区周边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损毁等主要生态问题，工程内容包括完成66个废弃矿山的地貌重塑工作，面积834.82公顷（其中11个废弃矿山完成全部生态修复工作，面积85.79公顷），消除3个矿山的地质安全隐患。工程实施将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6.21公顷、新增工业用地69.58公顷，有效改善白碱滩城区、克拉玛依中心城区周边的人居环境，较大提升水源地周边区域矿山水土保持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置依据
	上年完成值
	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
	≥85.79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11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3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采坑治理面积（ha）
	≥70.81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ha）
	≥16.21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新增工业用地面积（ha）
	≥69.58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土地复垦面积（ha）
	≥85.79
	计划标准
	-
	6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行业标准
	-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行业标准
	-
	4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行业标准
	-
	4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ha）
	≤32
	计划标准
	-
	5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原始凭证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土地复垦利用率（%）
	≤100
	计划标准
	-
	5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带动经济效益（亿元）
	≥2.1
	计划标准
	-
	5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10.7
	计划标准
	-
	5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增加就业人数（人）
	≥150
	计划标准
	-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说明材料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计划标准
	-
	5
	按评判等级赋分
	说明材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其他标准
	-
	5
	满意度赋分
	说明材料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下达克拉玛依市示范工程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8674.33万元，其中：中央下达克拉玛依市预算资金为10000万元，资金到位10000万元，到位率100%；地县配套资金8674.33万元，到位875.6万元，到位率10.09%。共计资金18674.3万元，实际到位10875.6万元，到位率58.24%。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克拉玛依市示范工程项目的资金总计18674.3万元，共计执行10874.9万元，执行率58.23%，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0000万元，执行10000万元，执行率100%；地方配套实际执行874.9万元，执行率10.09%。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6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规范实施和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0号）、《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新克政规〔2023〕1号）、《新疆准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2024-2026）》（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完成项目管理。一是克拉玛依市“示范工程项目”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压实示范工程联席办公会成员单位管理职责，加强源头管理。二是通过电话、视频及现场核查的方式严把项目执行关，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三是通过监理例会和对“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填报情况进行监督。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符合相关规定，做到了专款专用，同时因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执行率较低的情况，项目整体资金到位和执行率低。

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应落实地县配套资金8674.3万元，尚未拨付到位。具体原因为2024年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按合同支付条款完成了工程监理、全过程技术咨询及跟踪审计、信息化监管与成效评估、招标代理费的支付。具体工程施工任务至12月15日才完成，施工结束后开展工程量核定等工作，故施工进度款下达和支付延期至2025年实施。

1.资金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概算进行资金分配，并划分工程勘查设计、监理、监测与信息平台、全过程造价跟踪审计、项目施工、全过程技术咨询等主要项目开展招标。

2.资金下达及时性。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2024年6月28日，自治区财政厅将10000万元资金下达至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资金到位率100%。2024年10月地县配套资金下达875.6万元，资金到位率10.09%。资金总体下达及时，地县配套资金到位率较低。

3.资金拨付合规性。根据《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负责保障资金预算下达，将资金指标下达至市自然资源局，由市自然资源局根据项目合同、项目进度分期拨付资金至项目责任单位。同时，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组织指导市自然资源局做好预算绩效管理。

4.资金使用规范性。根据《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治理资金专项用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示范项目。使用范围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规定范围执行不存在挤占、截留、挪用等违规使用情况，不存在用于《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内容。

5.资金执行准确性。2024年，中央下达克拉玛依市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10000万元，共计执行10000万元，总体执行率100%，全部资金均严格按照项目的设计预算安排执行，根据项目进度及签订项目合同进行资金拨付。下达地县配套资金8674.3万元，共计执行874.9万元，总体执行率10.09%，因地县配套资金因本年度项目施工结束较晚，年度未完成部分进度款支付，到位资金和执行资金偏低。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2024〕64号）和《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围绕绩效目标，负责绩效目标制定、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绩效管理工作。重点是预算执行情况、工程完成进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工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等。实施绩效自评，填报绩效自评表，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合格后，逐级上报至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各子项目进度和签订的合同安排资金支出。各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实施方案》和《示范工程项目管理办法》推进项目执行进度。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总体目标预期。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地处加依尔山东麓、准噶尔盆地西缘。2024年重点解决白碱滩城区周边、克拉玛依中心城区周边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损毁等主要生态问题，工程内容包括完成66个废弃矿山的地貌重塑工作，面积834.82公顷（其中11个废弃矿山完成全部生态修复工作，面积85.79公顷），消除3个矿山的地质安全隐患。工程实施将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6.21公顷、新增工业用地69.58公顷，有效改善白碱滩城区、克拉玛依中心城区周边的人居环境，较大提升水源地周边区域矿山水土保持能力。

2.实际完成情况。项目于2024年9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133.44ha，修复废弃矿山（矿点）20个，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3处，采坑治理面积70.81ha，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18.69ha，新增工业用地面积93.74ha，土地复垦面积133.44ha，带动经济效益2.1亿元，人居环境改善10.7万人，增加就业人数150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实施的示范工程项目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的各项指标要求。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指标，指标值85.79ha，实际完成133.44ha，完成率155.54%、偏差率55.54%。超额完成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b.财政部随文下达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指标，指标值为11个，实际完成20个，完成率181.82%、偏差率81.82%。超额完成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c.财政部随文下达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指标，指标值为3处，实际完成3处，完成率100%、偏差率0%。

d.财政部随文下达采坑治理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70.81ha，实际完成70.81ha，完成率100%、偏差率0%。

e.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16.21ha，实际完成18.69ha，完成率115.30%、偏差率15.30%。超额完成原因为因施工图设计阶段对比《实施方案》阶段调整增大了治理区面积，故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产生了正向偏离。
f.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工业用地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69.58ha，实际完成93.74ha，完成率134.72%、偏差率34.72%。超额完成原因为根据克拉玛依市用地需求及图斑分布实际情况，施工图设计阶段在不降低全部修复绩效目标的情况下，调整5个图斑的利用方向为工业用地，造成新增工业用地面积正向偏离。
g.财政部随文下达土地复垦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85.79ha，实际完成133.44ha，完成率155.54%、偏差率55.54%。超额完成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2）质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治理工程质量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时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按时开工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按时完成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成本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ha）指标，指标值为≤32万元/ha，实际单位成本控制数≤32万元/ha。

3.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土地复垦利用率指标，指标值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带动经济效益（亿元）指标，指标值为≥2.1亿元，实际完成2.1亿元，完成率100%，偏差率0%。

（2）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人居环境改善（万人）指标，指标值为≥10.7万人，实际完成10.7万人，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增加就业人数（人）指标，指标值为≥150人，实际完成≥150人，完成率100%，偏差率0%。

（3）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指标，指标值为≥5年，实际完成≥5年，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0%，完成率100%、偏差率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超额完成产出指标。

a.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指标，指标值85.79ha，实际完成133.44ha，完成率155.54%、偏差率55.54%。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b.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指标，指标值为11个，实际完成20个，完成率181.82%、偏差率81.82%。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c.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16.21ha，实际完成18.69ha，完成率115.30%、偏差率15.30%。原因为因施工图设计阶段对比《实施方案》阶段调整增大了治理区面积，故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产生了正向偏离。
d.新增工业用地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69.58ha，实际完成93.74ha，完成率134.72%、偏差率34.72%。原因为根据克拉玛依市用地需求及图斑分布实际情况，施工图设计阶段在不降低全部修复绩效目标的情况下，调整5个图斑的利用方向，造成新增工业用地指标正向偏离。
e.土地复垦面积（ha）指标，指标值为85.79ha，实际完成133.44ha，完成率155.54%、偏差率55.54%。原因为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2.下一步改进措施

1.补足配套资金。督促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尽快补足2024年度地方配套资金。督促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规范项目资金使用，落实2025年度地县配套资金，做好项目专项资金的拨付和监管，不定期开展财务审计，保障项目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2.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建设单位主体责任，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监督监理单位做好施工期间进度控制、质量和安全管理。不定期开展现场巡查，高质高效完成年度修复治理任务，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3.巩固提升治理成效。重点针对完成植被重建的图斑，监督施工单位开展后期管护动态巡查，适时开展浇水管护，保障示范工程项目生态修复成果稳定发挥效益。

4.逐步推进验收。针对2025年度计划完成设计工程量的子项目，根据施工进度，督促各承建单位完成自检和质量评估，满足竣工验收条件后，开展部分子项目竣工验收，为2026年子项目验收和工程整体验收奠定基础。

5.加强项目宣传。督促克拉玛依市财政局和自然资源局与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和相关媒体对接，加强示范工程项目宣传，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为项目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绩效自评得分为93.1分，其中：预算执行5.8分、产出指标47.3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自评价中发现资金执行问题：地县配套资金执行率低。2024年地方配套资金应到位、执行8674.33万元，实际到位875.6万，实际执行874.9万元，到位、执行率较低。2024年地方配套资金按合同支付条款完成了工程监理、全过程技术咨询及跟踪审计、信息化监管与成效评估、招标代理费的支付。施工进度款未下达支付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施工任务至12月15日才完成，施工结束后开展工程量核定等工作，故施工进度款下达和支付延期至2025年实施。

（二）中央财政补助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在新疆实施以来效果显著，最大化发挥了项目资金作用，项目实施后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改善地质环境条件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三）评价结果将在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示范工程）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中央主管部门
	自然资源部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地（州、市）

	资金投入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8674.33
	10875.6
	5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0000
	10000
	100%

	
	地方财政资金
	8674.33
	874.9
	1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均按照实施方案预算金额开展项目招标，按照中标金额执行
	

	
	下达及时性
	资金下达及时，中央奖补资金足额下达，地方配套下达不足
	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10.09%，总体到位执行率不足60%，2025年补足

	
	拨付合规性
	符合相关要求，按照施工进度和流程进行拨付
	

	
	使用规范性
	使用符合要求
	

	
	执行准确性
	中央资金到位执行率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执行率低
	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10.09%，总体到位执行率不足60%，2025年补足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已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开展绩效目标设置、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工作
	执行率58%，2025年须补足地方配套资金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均按要求履行支出职责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地处加依尔山东麓、准噶尔盆地西缘。通过项目实施主要解决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损毁、防风固沙功能下降、水土保持能力降低、生态廊道受阻、生态景观功能受损、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67.31ha。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矿山93个、消除地质安全隐患点8个、新增及提质改造林地621.64ha、新增及修复退化草地959.15ha；工程实施后显著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较大提升区域防风固沙能力、筑牢准噶尔盆地西缘生态安全屏障。
	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33.44ha。工程内容包括修复废弃矿山20个、消除地质安全隐患点3个。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ha）
	≥85.79
	133.44
	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机械，集中力量加快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个）
	≥11
	20
	

	
	
	
	地质环境隐患点消除数量（处）
	≥3
	3
	

	
	
	
	采坑治理面积（ha）
	≥70.81
	70.81
	

	
	
	
	新增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ha）
	≥16.21
	18.69
	

	
	
	
	新增工业用地面积（ha）
	≥69.58
	93.74
	根据克拉玛依市用地需求及图斑分布实际情况，施工图设计阶段在不降低全部修复绩效目标的情况下，调整9个图斑的利用方向，造成新增工业用地指标正向偏离。

	
	
	
	土地复垦面积（ha）
	≥85.79
	133.44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100
	

	
	
	
	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单位成本控制数（万元/ha）
	≤32
	3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复垦利用率（%）
	100
	100
	

	
	
	
	带动经济效益（亿元）
	≥2.1
	2.1
	

	
	
	社会效益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万人）
	≥10.7
	10.7
	

	
	
	
	增加就业人数（人）
	≥150
	15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年）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